
解釋字號 釋字第50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9年05⽉05⽇

解釋爭點 所得稅法細則等就增資股票課徵所得稅之法令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所得稅法關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客體，係採概括規定，

凡營利事業之營業收益及其他收益，除具有法定減免事由外，均

應予以課稅，俾實現租稅公平負擔之原則。中華⺠國七⼗年三⽉

⼆⼗六⽇修正發布之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七⼗條第⼀項：「公司

利⽤未分配盈餘增資時，其對股東所增發之股份⾦額，除應依獎

勵投資條例第⼗三條之規定辦理者外，應由公司於配發時按盈餘

分配扣繳稅款，並由受配股東計入增資年度各股東之所得額申報

納稅」，尚未逾越六⼗六年元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七

⼗六條之⼀第⼀項及同法相關規定授權之⽬的及範圍，與憲法並

無違背。財政部六⼗四年⼆⽉⼆⼗⽇台財稅第三⼀⼆三五號函

稱：公司當年度如有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⼆條（按即六⼗九年⼗

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三條，與現⾏促進產業

升級條例第⼗六條及第⼗七條規範內容相當）及第⼗五條規定所

取得之增資股票，及出售持有滿⼀年以上股票之收益，或其他法

令得免予計入當年度所得課稅之所得，雖可依法免予計入當年度

課稅所得，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；惟該項所得仍應計入該公司全

年所得額內，計算未分配盈餘等語，係主管機關本於職權為執⾏

有關稅法規定所為必要之釋⽰，符合上開法規之意旨，與促進產

業升級條例之規範⽬的無違，於憲法第⼗九條之租稅法律主義亦

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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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關於⼈⺠⾃由權利之事項，除以法律規定外，法律亦得以具

體明確之規定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。命令是否符合

法律授權之意旨，則不應拘泥於法條所⽤之文字，⽽應以法律本

⾝之立法⽬的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判斷。⼜有關稅法

之規定，主管機關得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，依各該法律之立

法⽬的，衡酌租稅經濟上之功能及實現課稅之公平原則，為必要

之釋⽰，迭經本院釋字第四⼆０號及第四三八號等解釋闡⽰在
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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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所得稅法關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客體，係採概括規定，

凡營利事業之營業收益及其他收益，除具有法定減免事由外，均

應予以課稅，此觀所得稅法第三條、第八條及第⼆⼗四條之規定

甚明。營利事業未分配盈餘之增資及未辦理增資時如何課稅，六

⼗六年元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七⼗六條之⼀第⼀項有

明文規定：「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其未分配盈餘累積數超過已

收資本額⼆分之⼀以上者，應於次⼀營業年度內，利⽤未分配盈

餘，辦理增資，增資後未分配盈餘保留數，以不超過本次增資後

已收資本額⼆分之⼀為限；其未依規定辦理增資者，稽徵機關應

以其全部累積未分配之盈餘，按每股份之應分配數歸⼾，並依實

際歸⼾年度稅率，課徵所得稅。」七⼗年三⽉⼆⼗六⽇修正發布

之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七⼗條第⼀項：「公司利⽤未分配盈餘增

資時，其對股東所增發之股份⾦額，除應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三

條之規定辦理者外，應由公司於配發時按盈餘分配扣繳稅款，並

由受配股東計入增資年度各股東之所得額申報納稅」，並未逾越

上開條文暨同法相關規定授權之⽬的及範圍。財政部六⼗四年⼆

⽉⼆⼗⽇台財稅第三⼀⼆三五號函稱：公司當年度如有依獎勵投

資條例第⼗⼆條（按即六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獎勵投

資條例第⼗三條，與現⾏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六條、第⼗七條

規範內容相當）及第⼗五條規定所取得之增資股票，及出售持有

滿⼀年以上股票之收益，或其他法令得免予計入當年度課稅之所

得，雖可依法免予計入當年度課稅所得，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；

惟該項所得仍應計入該公司全年所得額內，計算未分配盈餘等

語，僅在闡釋公司轉投資所取得之增資股票依法免計入公司當年

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課稅，但仍應計入公司全年所得，以免有營

業收益或其他收益，⽽排除於課稅客體之外，並未逾越所得稅法

第七⼗六條之⼀第⼀項規定之範圍，係主管機關本於職權為執⾏

有關稅法規定所為必要之釋⽰，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公司投

資之立法意旨無違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前開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七⼗條第⼀項規定及財

政部六⼗四年⼆⽉⼆⼗⽇台財稅第三⼀⼆三五號函釋，於憲法第

⼗九條均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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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賴英照　謝在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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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⼈⾼○能）聲請書⼀

明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⼈⾼○能）聲請書⼆

相關法令

 促進

產 業 升 級 條 例 第 16 條 、 第 17 條 (88.12.31)

 財政

部（64）台財稅字第31235號函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38號解釋

所得稅法第3條、第8條、第24條、第76條之1第1項
（66.1.30修正公布）(66.01.30)

獎勵投資條例第12條（69.12.30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
13條）(69.12.30)

獎勵投資條例第15條(80.01.30)

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70條第1項（70.3.26修正發布）
(107.06.2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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